
认证标准换版及认证依据变更过渡期管理规定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制定目的

为规范本公司在管理体系/服务/产品认证标准换版及认证依据变更过渡期的各项工作，确保认

证活动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认可规范及新版标准/认证依据变更要求，保障获证组织、潜

在客户的合法权益，实现认证业务平稳过渡与质量提升，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规定适用于本公司涉及标准换版及认证依据变更的认证受理、审核实施、认证决定、证书管

理、人员培训/评价、客户服务等所有相关业务环节，以及全体认证审核人员、技术管理人员、

业务受理人员等相关岗位。

第三条核心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 “国家认监委”）相关公告、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以下简称

“CNAS”）认可规则的要求制定。

第二章过渡期管理

第四条过渡期确定

1、若国家主管部门明确规定过渡期，按规定执行。

2、认证依据标准如有更新，自标准发布实施之日起 12月内为认证规则换版过渡期，新旧版

规则并行适用。过渡期内，对已持有旧版规则认证证书的组织，根据其申请，可按照新版规则

结合年度监督或再认证审核实施换版审核，对符合新版规则要求的，换发新版规则认证证书，

新证书有效期与原证书有效期一致。

3、认证依据标准如有变更，自认证依据标准变更之日起 12月内为认证规则换版过渡期，新

旧版规则并行适用。过渡期内，对已持有旧版规则认证证书的组织，根据其申请，可按照新版

规则结合年度监督或再认证审核实施换版审核，对符合新版规则要求的，换发新版规则认证证

书，新证书有效期与原证书有效期一致。

第五条认证受理规则



1、并行受理阶段（仅标准换版适用）：过渡期前半段（时间节点为整个过渡期 1/2前），可

同时受理旧版标准与新版标准的认证申请（含初次认证、监督审核、再认证、特殊审核），由

受审核方自主选择认证依据版本。

2、强制切换阶段：过渡期后半段，不再受理旧版标准的任何类型认证申请，所有认证新申请

统一按新版标准受理，监督及再认证统一按新版标准执行。认证依据标准变更的，在监督及再

认证时统一按新版标准执行。

3、过渡期内受理的旧版标准认证申请（仅标准换版适用），须在过渡期结束前完成全流程认

证审核及证书颁发，逾期未完成的，证书按规定进行暂停或撤销。

第六条证书转换要求

1、对已持有旧版标准认证证书的客户，过渡期内可通过三种方式完成转换：（1）结合年度

监督审核实施换版审核；（2）结合再认证审核实施换版审核；（3）单独申请换版专项审核。

2、换版审核需依据新版标准进行全要素审核；通过换版审核的，换发新版标准认证证书，其

中结合监督 / 单独换版的证书有效期与原证书一致，结合再认证的证书有效期按新版标准重新

计算（通常为 3 年）。

3、认证标准换版过渡期结束后，所有旧版标准认证证书自动失效，本机构将对未完成转换的

证书依法作出暂停处理，暂停期满 3 个月仍未完成转换的，予以撤销并向社会公示。

4、认证依据变更的，在监督审核及再认证时未能按新版标准进行转换的，本机构将对未完成

转换的证书依法作出暂停处理，暂停期满 3 个月仍未完成转换的，予以撤销并向社会公示。

第三章人员能力保障

第七条审核员转换培训

1、认证标准换版过渡期启动后 1 个月内，制定新版标准转换培训计划，组织全体相关领域审

核员参加标准转换培训，培训内容需覆盖标准修订背景、核心差异、审核要点等。

2、认证依据变更后 1 个月内，制定新版标准转换培训计划，组织全体相关领域审核员参加标

准转换培训，培训内容需覆盖标准修订背景、核心差异、审核要点等。

3、相关领域审核员需通过培训考核及能力评价，取得新版标准审核资格；未通过评价的，暂

停其相关领域审核资格，直至完成补训并通过评价为止。

第四章客户服务与沟通

第八条信息告知义务



过渡期启动或认证依据变更后 15 个工作日内，通过官网公告、邮件、短信等方式，向所有获

证客户及潜在客户推送标准换版通知，明确过渡期安排、转换路径及时间节点。

第九条技术支持服务

设立标准换版及认证依据变更咨询专线及线上咨询通道，由技委会负责解答客户在体系调整、

文件修订、审核准备等方面的疑问。

第五章监督与检查管理

第十条监督检查

1、综合部定期开展标准换版及认证依据变更工作专项检查，重点核查：（1）认证受理是否

符合规则要求；（2）审核员是否具备新版标准审核资格；（3）换版审核实施是否规范；（4）
证书转换是否及时准确。

2、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下达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时限及验证要求，对违规操作的岗位人

员按机构管理制度追责。

第六章附则

第十一条解释权与修订

本规定由本公司负责解释，若国家主管部门发布新的管理要求，或实际执行中发现问题，可按

要求修订并重新发布。

第十二条实施日期

本规定自 2025年 09月 28日起施行，原相关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山东中梓富检认证有限公司

2025年 09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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